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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2）

(1)委任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之受託人；及
(2)設立管理委員會及授權管理委員會辦理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相關事宜

茲提述 (i)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5月25日
的公告；(ii)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5月26日的補充通函（「通函」）；及 (iii)本
公司日期為 2022年6月15日的投票結果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建
議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 (ii)建議授權董事會及╱或授權人士處理
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事宜。除非另有定義，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
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委任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之受託人

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規則，在不損害董事會之一般管理權力且不
違反適用法律法規的情況下，董事會或其授權人士可不時就受限制股
份單位的授予、管理或歸屬事宜，委任一名或多名受託人（每位受託人
均應當為獨立第三方）（每位均稱「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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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2022年7月1日，本公司通過訂立信託契據（「信託契據」）
委任富途信託有限公司為受託人，據此受託人將於信託中代表相關選
定參與者持有獎勵，直至有關獎勵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規則及信
託契據歸屬予相關選定參與者為止，同時受託人會提供管理受限制股
份單位計劃所必要的其他輔助受託人服務。本公司應支付受託人服務費，
並就受託人於信託運作中所產生的合理費用、成本及開支作出償付。受
託人服務費由本公司及受託人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富途信託有限公司為根據香港法例第29章《受託人條例》第78(1)條註冊的
信託公司。其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任何關連人士並無關連。

設立管理委員會及授權管理委員會辦理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相關

事宜

根據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的授權，為確保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順利實施，
董事會決議 (i)設立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委員包括管理委員會主席、
董事長李良彬先生，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副董事長王曉申先生和管理委
員會成員、董事會秘書歐陽明女士；及 (ii)授權管理委員會於獎勵期限內
全權處理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 基於對本集團發展及增長的貢獻或視作合適的相關其他因素，不時
釐定合資格獲授獎勵人士的資格標準；

(2) 向其不時選定的該等合資格人士授予獎勵；

(3) 釐定獎勵的條款及條件以及釐定歸屬條件是否達成；

(4) 決定如何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規則結算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歸
屬及行權；

(5) 釐定獎勵函所載行權價的調整（僅向下調整），且在此情況下，須向
有關選定持有人發出列明經調整行權價的通知（包括但不限於用郵件、
電郵或通過任何電子方式發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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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詮釋及闡釋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規則及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授出獎勵之條款；

(7) 監督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日常管理事宜；

(8) 作出或更改管理、詮釋、實施及營運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有關安排、
指引、程序及╱或規定，惟不得與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規則有衝突，
倘根據有關法律、法規或相關監管機關的規定，有關修訂須經股東
大會及╱或相關監管機關批准，則董事會或授權人士將取得相應的
授權；

(9) 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設定及管理績效目標；

(10) 不時批准獎勵函及歸屬通知的形式；

(11) 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委聘銀行、會計師、律師、顧問及其他專業
人士；

(12) 就營運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根據信託契據買賣受限制股份單位
簽立所有相關文件以開設證券賬戶，任何一位管理委員會委員單獨
簽署即為有效；

(13) 釐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執行、修訂及終止；

(14) 代表本公司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簽立、執行、以本公司印章蓋印、
修訂及終止相關文件（包括信託契據）及採取有關其他步驟或行動以
落實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規則的條款及目的；及

(15) 行使股東可能不時授出的任何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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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並無涉及發行新股份或授出本公司任何新證券的
購股權。就《上市規則》第17章而言，其並不構成公司的購股權計劃或類
似於購股權計劃的安排。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 •江西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
生、鄧招男女士及沈海博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生及楊娟女士；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金本先生、黃斯穎女士、徐一新女士及徐
光華先生。


